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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让未成年人感受到司法
的温暖，帮助他们走出情感伤痛
和心灵阴影，是荔湾法院家事少
年庭努力的目标之一。

积极探索，构建未成年人保
护的“四梁八柱”。多年来，荔湾
法院不断探索少年审判与家事
审判融合发展路径，先后制定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工作规
程》《审理未成年人案件庭前调
查（员）制度实施规定》《审理未
成年人民事案件社会观护（员）
制度规程》等，不断提升工作规
范化、专业化水平，推动未成年
人审判制度和工作机制更加成
熟定型。

健全机制，联动多部门打好
“组合拳”。在审理涉未成年人犯
罪案件中，荔湾法院健全“庭前重
调查、庭审重帮教，庭后重释法答
疑”的工作机制，采取“圆桌审判”
方式，通过“寓教于审、审教结合”
方式，帮助未成年被告人认识错

误，回归正道；全面落实未成年人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其重新融
入社会消除后顾之忧；发挥“少年
法庭之友”作用，协同关工委、妇
联、街道、学校等，定期对被判处
非监禁刑或刑满释放的未成年人
进行回访观护，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法院还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
进法、民法典等法律的修订、实施
为契机，联合民政、街道、社工多
方力量，对重点家庭开展“一对
一”家庭教育指导，帮助缺位的爱
与监管归位……

普法先行，让普法与促进纠
纷化解“同频共振”。荔湾法院将
普法与促进纠纷化解相结合，走
进民政局、妇联、社区等，为机关、
社区基层妇女组织工作人员、群
众开展专题法律讲座，提供法律
咨询，帮助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创
新“三微”新媒体普法形式，以“国
际不打小孩日”“依法带娃”为主

题，联合媒体制作《谈典说法 60
秒》系列短视频，将活泼的动漫形
象和法官线上说法相结合，深入
宣传反家庭暴力法；“六一”前夕
制作发布动漫普法短视频《与荔
小豸、迷你联萌一起学法》，通过
孩子们熟悉的动漫人物释法说
法，深入浅出地宣传家庭教育促
进法；以辖区内中小学校为普法
宣传教育阵地，法官走进辖区中
小学校，定期组织开展师生交流、
家长座谈、法治班会课、主题讲座
等活动，为在校师生、家长提供

“零距离”法律指导和帮助……
近年来，荔湾法院办理的

“小学生在校园摔伤案”“幼童在
游乐场受伤案”等一大批案件取
得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
社会效果，受到媒体和社会关注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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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耕耘，一分收
获。
近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关于对人民法
院少年法庭工作先进
集体和先进个人予以
表扬的通报》。广州市
荔湾区人民法院家事
少年审判庭成为此次
广东地区被评为“人民
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先
进集体”的两家单位之
一。这是该院近年来
继荣获广东省“青少年
维权岗”称号后获得的
又一重磅级荣誉。

少年强则国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
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
节孕穗期”，这一时期
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
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
精心引导和栽培。

“近年来，广州市
荔湾区人民法院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以落实少年家事
审判专业化为抓手，始
终坚持‘寓教于审、惩
教结合、温情守护’原
则，不断传承与创新涉
未成年人案件审判荔
湾模式，让少年家事审
判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护航更护苗，争取为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撑起
一片法治晴空。”荔湾
法院院长罗少雄说。

2020 年元月的一天，阳光
和煦。刚结束庭审的法官陈俊
薇，急忙放下手中的卷宗，赶往
广州市荔湾区某小学。陈俊薇
是荔湾法院家事少年庭副庭
长，她办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家
事案件，而这宗尤为特别——

原告沈阿姨（化名），60来
岁。在诉状中，沈阿姨写道，她
是一名保姆，受被告张冰（化名）
委托照顾一名叫张启轩（化名）
的男孩，现要求张冰将孩子领回
抚养，并向她支付劳务费、医药
费等。“保姆起诉孩子母亲？”凭
职业直觉，陈俊薇意识到，这是
件不同寻常且棘手的案子。

原来，十年前，沈阿姨经人
介绍认识了刚生下孩子的张
冰。张冰告诉沈阿姨，她是单
亲妈妈，需独自赚钱抚养孩子
张启轩，因此想找保姆日常照
顾孩子。沈阿姨很同情张冰便

答应了，每日到张冰的住处照
顾孩子。

在这起抚养纠纷案中，张
启轩从小跟随保姆生活。面对
生母出境不归、生父不愿接纳、
保姆再无力抚养的困境，荔湾
法院委托心理疏导员为其进行
多次心理疏导，帮助消除焦虑
恐惧情绪。

在街道、民政部门、教育
部门、学校、法院等的共同努力
下，2019年 12月 17日，启轩终
于被爸爸从学校接回了家。

晚上，因白天开庭没能到
现场的陈俊薇终于等来了陪同
启轩回家的街道办邱科长发来
的信息：“我们陪启轩回到父亲
家了，爷爷奶奶和大伯都在，父
亲在路上见启轩一直流泪，还
主动安慰他，回家后还对启轩
说‘以后有爸爸，不会再有人欺
负你了，以后你会改名叫赵启

轩’……”邱科长还发来了启轩
回家的照片。看到信息和照
片，陈俊薇的鼻子瞬间酸了。

根据该案改编摄制的微电
影《回家》，获评全国法院第八
届“金法槌”微电影优秀奖等多
个国家级奖项。这是近年来，
荔湾法院家事少年庭积极引入
心理疏导工作机制，及时帮助
离婚、抚养纠纷案中存在心理
困扰的未成年人走出情感伤痛
和心灵阴影的一个缩影。

在另一起离婚纠纷中，小
意（化名）面临父母争夺抚养权
的困惑，因对父亲行为不解而
产生恐惧和愤怒。发现这一情
况后，荔湾法院家事少年庭委
托家庭教育指导师对小意母女
开展了数次辅导。法官在最近
的回访中发现，小意已逐渐走
出阴霾，母女俩正一起努力应
对升学挑战。

荔湾法院于1987年成立广州
市第一个少年审判合议庭，并于
2007年成立广州市基层法院第一
个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内设
机构改革后，少年庭更名为家事少
年审判庭。近年来，家事少年审判
庭审理了一大批新型精品案件，在
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中树立行为规
则、引领社会风尚。

陈先生和张女士于2018年11
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女儿小潼
（化名）。2020年10月，二人签订
《离婚协议书》，约定：小潼归母亲
张女士携带抚养，陈先生享有探视
权，每周可与女儿相处1天，女儿
满9周岁可偶尔与陈先生生活2天
至3天，寒暑假可延长5天至7天，
张女士有协助义务。

可没过多久，双方因探望权
履行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发生争
议，陈先生因此起诉至法院。陈
先生认为，张女士剥夺了他与女

儿相处的权利，对女儿的身心健
康成长极为不利。张女士则称，
陈先生曾将女儿单独带走，此后
女儿的作息规律完全被打乱，回
家后出现不同程度的腹泻和绿
便现象，还经常半夜哭闹、不肯
入睡。张女士认为，3 岁内的孩
子适宜探望性探视，陈先生及其
家人可到张女士家中探视。

一方要求逗留式探望，一方
要求看望式探望，探望权到底该
如何行使？

荔湾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经
审理后，判决：陈先生每月探望
婚生女儿小潼四次；探望在每周
周六 10 时至 18 时进行，其中两
次由陈先生到张女士家中探望，
其余两次由陈先生在周六 10 时
从张女士住处单独接走女儿小
潼，18时前将女儿小潼送回张女
士住处；两种探望方式轮流使
用。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介绍，探望一般可分为
看望式探望和逗留式探望。“看
望式探望一般时间较短、方式灵
活，但不利于探望人和子女的深
入交流；而逗留式探望时间较
长，有利于探望人和子女的深入
了解和交流，探望人也必须具有
必要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以及良
好的生活习惯，否则应避免适用
逗留式探望。”

法官说，本案中，陈先生不存
在上述消极因素。让陈先生在固
定时间段内以带走女儿的方式行
使探望权，既能够了解和满足女
儿生活上的需求，又能够平衡女
儿对于直接抚养人即母亲的依
赖，更有利于女儿健康成长。

“在这类案件中，我们坚持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优化完
善审理机制，努力实现未成年人
利益最大化。”荔湾法院家事少
年庭庭长胡向荣说。

引入心理疏导工作机制 温情守护少年“回家”之路

秉承人文关怀司法理念 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提升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拓宽未成年人多元普法形式
荔湾法院家事少年法官在西关广雅实验学校开展普法活动 梁斯睿 摄

“太方便了！”在一起金融
借款纠纷案件中，原告侨胞谢
先生说，从国外回来一趟花钱
不说，还耽误时间，很多华侨因
此怕打官司，这也让他们在权
益受损时不能及时得到维护。

原来，谢先生向汕头市龙湖
区人民法院起诉了吴先生夫
妇，要求其归还借款 259 万余
元，并在庭前依法申请证人陈
先生出庭作证。但陈先生人在
新加坡，且身份无法核实。该
案主办法官姚月英决定启用

“授权见证通”在线平台，由她
和证人在平台连线后，进行身
份核实并调查询问案件相关事
实，完成在线授权委托。

案件审理得以顺利推进，法
官后续也通过线上庭审，判决
被告偿还谢先生全部借款本金

及利息。
一网两地三方，全程线上

“云操作”，见证了汕头法院跨
境立案诉讼的新力量。

贴近“侨心”，为“侨”服
务。为有效解决海外华侨华人
诉讼难、成本高、诉讼周期长等
问题，汕头法院借助即时通信、
人脸识别、平台信息共享等技
术，打造集在线调解、在线审判
和诉调对接等为一体的全链
条、一站式多元纠纷化解平台，
实现“一网通办”的涉侨解纷服
务，架起了惠侨“连心桥”。

同时，汕头法院还加强与海
外华人商会、同乡会等民间组
织的沟通联系，聘请当地能力
强、威望高的侨领为海外联络
员，协助法院寻找涉侨案件当
事人联系方式、核实身份，为文

书送达及案件审理、执行创造
条件，通过“跨海互动”形成海
内外侨界解纷新合力。近三年
来，汕头法院共审结跨境民商
事案件126件、涉侨及涉港澳台
案件103件。

“汕头法院将聚焦侨乡发展
蓝图，全力做好涉侨权益司法
保护工作，为聚侨心、汇侨智、
护侨益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更
好凝聚广大海内外侨胞报效家
乡、建设祖（籍）国的强大合
力。”汕头中院党组书记、院长
万云峰说。

汕
文/图 董柳 邱梓喆

头，百载商埠，百年侨乡。
曾有数以万计的潮汕人从

这里出发，下南洋、闯美洲，目前
旅居海外的潮汕籍侨胞约1500
万人，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汕头经济特区也因侨而
立、因侨而兴。

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汕头视察时强调，汕头经济
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
的文章，加强海外华侨工作，引
导和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
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密切中外交
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近年来，汕头两级法院以
“侨”为桥，围绕“聚侨、惠侨、引
侨、联侨”，提供优质涉侨司法服
务，为推动侨乡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贡献司法力量，奋力书写新
时代“侨”文章的崭新章节。

在汕头，涉侨文物的司法保
护受到高度重视。今年 3月，汕
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就保护潮
汕铁路旧址执结了一起房屋搬
迁纠纷。

1906 年 11 月，由华侨张榕
轩和张耀轩兄弟等筹资建设的
潮汕铁路正式通车，这是中国近
代史上第一条由华侨投资兴建
的纯商办铁路。

为让文化遗产重焕生机，汕
头启动了潮汕铁路总务处车务
处旧址修缮保护工程。然而，工
程进行到一半却“碰壁”了。

原来，郑某、廖某向汕头某
汽车运输公司租赁了两处房屋，
房屋在修缮工程征收范围，租期
到了一直不肯搬走，还要求公司
给足补偿再搬，公司遂将两人告
到金平法院。后公司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这两处房屋位置很关键，

拆除后能够为修缮工程提供施
工通道，后续还要在这里建造展
览馆。”执行法官张福明介绍说，
海内外许多侨胞非常关注这项
工程。

为此，张福明在实地勘查现
场后，多次约谈郑某和廖某，告
诉其旧址保护的重大意义，并阐
明拒不执行的法律后果，两人最
终同意立即搬离。

一个星期不到，房屋正式移
交拆除，修缮工程得以如期推
进。

“法院的执行彰显了法律的
权威，其示范性和威慑力为这些
涉侨文化遗产的保育活化工作
帮助很大。”金平区城市更新局
副局长黄晓丹赞许道。

这是金平法院以司法之力
守住侨乡“根”、留住侨胞“情”的
一个缩影。

为更好地延续侨乡文脉，今
年 4月，金平法院还与汕头市旅
游投资公司联合建立小公园开
埠区知识产权保护协助机制，助
力小公园开埠区作为侨乡地理
标志的培育、运用和推广。

“华侨一直有家乡的情结，
作为潮汕人先辈‘过番’的起航
地，小公园开埠区是海内外潮汕
人共同的精神家园，这些修复和
保护的侨文化，能吸引侨一代、
侨二代，唤醒他们的家乡情怀。”
阿联酋广东商会常务副会长张
钦贤说。

目前，汕头有 500 多万海外
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遍布
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随

着华侨在汕头的民商事活动增
多，涉侨婚姻、继承、买卖合同、
借贷等纠纷逐年增长。2017 年
至 2021 年，汕头全市法院共审
结涉侨一审民商事案件 400 余
件，在审理过程中，“侨”身份查
证难、案件送达取证难、涉诉华
侨参与诉讼时间长成本高、诉讼
代理人委托难等问题较为突出。

为进一步依法维护归侨侨
眷和海外侨胞合法权益，2021年
12 月 28 日，汕头中院挂牌成立
涉侨审判合议庭，出台《汕头市
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设立涉侨审
判合议庭的实施意见》，决定在
全市两级法院设立涉侨审判合
议庭，助推汕头经济特区做好新
时代“侨”的文章，为汕头在新时
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贡
献更多司法力量。

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
验区作为全国唯一的以“华侨”
和“文化”命名的国家级发展平
台，是推动汕头构建“三新两特
一大”产业发展新格局、建设现
代化活力经济特区的重要力
量。截至今年4月底，试验区登
记注册企业 1243 家，总注册资
本448亿元。

广东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科技公司”）是一家
由香港侨资在华侨试验区投资
成立的企业。今年2月，因拖欠
汕头市某贸易公司（以下简称

“贸易公司”）1300多万元货款，
贸易公司将科技公司告到汕头
中院。

“拖欠货款主要是因疫情导
致的运费上涨、周期过长和货
款回收慢，我们正在想办法筹
集资金。”科技公司负责人张先
生告诉承办法官李铿。

经了解，李铿发现科技公司
曾多次与原告确认尚欠货款，

有积极还款意愿。为了帮助侨
资企业挺过难关，李铿联合涉
侨纠纷专职调解员，耐心对双
方当事人释法调解，经多次协
调，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科技公
司分期偿还货款。

案件达成调解协议后，科技
公司积极调整生产活动、回笼
资金，2个月后提前还上了全部
货款。

“法院通过调解帮助侨企解
一时之难、促双方共赢，增强了
侨胞回汕头发展的信心，让侨资

‘回得来’也‘安得下’。”汕头市
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林健说。

该案的圆满化解，是汕头法
院在法治轨道上携手侨胞再出
发的又一生动写照。

“汕头中院高效的诉前调解
既能减少企业的诉累，又解决
了实质问题，为侨胞、侨资回乡
发展营造了良好法治环境。”全
国人大代表、中国电信汕头公
司网络部资深技术主管陈颖宇

说。
2021 年 4 月，汕头中院出

台涉侨调解工作对接规定，推
动在全市法院实现“涉侨纠纷
诉调对接工作室”全覆盖，与
市、区两级的统战部、侨联等 8
个组织建立诉调对接合作机
制，选聘 11 名熟悉侨情侨意的
专职调解员，参与涉侨纠纷的
调解工作。同时，汕头法院还
向基层延伸汕头特色涉侨“枫
桥经验”，在部分侨胞侨眷聚集
的乡镇、街村设立涉侨调解法
官工作室，前移服务关口，依法
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合法
权益。

近年来，汕头两级法院突出
侨乡特色，找准司法服务着力
点，调处100余件涉侨文化相关
纠纷，依法保护小公园开埠区、
潮汕铁路旧址、侨批文物馆、侨
胞故居“四点金”等古物古建筑，
增强潮汕籍侨胞的归属感，守住
海外潮汕籍侨胞的“根魂梦”。

调解促多赢 守好侨胞“根魂梦”

守护侨文物 凝聚侨胞“向心力” 网络“云审判”架起惠侨“连心桥”

以以““侨侨””为桥为桥 司司法护法护““侨侨””
汕头两级法院提供优质涉侨司法服

务，为汕头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
赶上贡献更多司法力量——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近日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先进集体”——

构筑多构筑多元元法治屏障法治屏障 为未成年人为未成年人撑起法治晴空撑起法治晴空

汕头中院与市侨联联合开展涉侨纠纷调解业务培训班


